附件
大兴区“落实乡村建设行动 推动乡村

全面振兴”专项调查方案
一、调查目的
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，优先发展农业农村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、建设美丽乡村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，也是市区两级党委政府的重点工作，对于推进“三农”工作，提高民生“七有”“五性”重点领域水平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农民生产生活有着重大意义。今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启之年，也是“三农”工作转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新阶段的关键之年，国家统计局大兴调查队（以下简称大兴调查队）通过开展“落实乡村建设行动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”专项调查，对大兴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情况进行全面监测，客观反映农村居民的相关意见建议和满意度评价，查找推进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问题，提出有效措施和建议，为区委区政府相关工作决策提供参考。

二、调查对象

1.村级调查问卷：调查对象为大兴区庞各庄、魏善庄、榆垡、礼贤、安定、长子营、采育、青云店、北臧村、黄村10个涉农镇中的308个村委会的相关负责人。
2.村民调查问卷：调查对象为10个涉农镇中抽取的82个样本村中居住一年及以上，且具有北京市户籍的18-70周岁农村居民。
三、调查内容
1.村级调查问卷：调查内容主要为村基本情况、人口及产业发展、环境建设及居民生活情况、乡风文明及乡村治理、村庄发展规划情况等。

2.村民调查问卷：调查内容主要为村产业发展、生态宜居、乡风文明、乡村治理、生活水平等情况。

四、调查频率及调查时间
本调查为一次性调查。

调查时间为2021年12月21日-31日。

五、调查方法及样本量

1.村级调查问卷：采取全面调查的方法，对全区纳入美丽乡村建设专项行动的308个村开展调查。
2.村民调查问卷：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。从大兴区第一批88个创建村、第二批140个创建村、第三批80个创建村中分别抽取28个、32个、22个村开展调查，共抽取82个样本村。从每个样本村随机抽取7名符合条件的村民作为调查对象，调查样本量共计574个。
六、调查方式
调查方式为通过问卷星平台制作发布问卷，调查员组织调查对象使用手机扫描问卷二维码开展调查。
七、调查组织实施
本调查由大兴调查队专项调查科负责组织部署，相关镇的统计所负责组织样本村开展现场调查。
八、数据发布
调查汇总数据和报告将报送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、区委区政府及相关部门，不对外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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